
前不久， 我家小区

里接连有 1 只狗和 7 只

流浪猫中毒死亡。 业主

们猜测是有人在小区公

共领域的监控盲区投放

了毒药。 投毒不仅危害

宠物的生命， 而且可能

会影响小区的环境。 这

种毒害动物的行为是否

违法呢？

———辽望网友 0609

� � � � 随着城市养宠规模

不断扩大、 人宠共居日

益普遍， 毒杀宠物事件

在多地时有发生， 但对

投毒人的处罚却有很大

区别， 有的被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 有的赔偿宠

物主人各项费用， 还有

的被以“投放危险物质

罪”判处有期徒刑，为何

会出现这种同案不同判

罚的现象呢？

辽宁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范淼介绍， 有毒物

质的毒害性、投毒范围、

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 被害宠物

的价值、投毒人的年龄等因素，都

会影响判罚的结果。其中，危害公

共安全是波及范围最大的， 危害

公共安全侵犯的是社会公共安

全，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或事物，

如果投毒者只针对某一只或特定

的宠物进行投毒， 则一般不认定

为危害公共安全。

如果投毒人在小区草坪、单元

楼门口等公共区域投毒，即便其初

衷可能仅仅是针对犬只， 但客观

上， 这些毒物还有可能被儿童误

食，同时污染公共环境，进而危及

不特定居民的安全。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

定，只要行为制造了现实的公共危

险， 无须实际人员伤亡即可定罪。

所以，投毒人的行为已实质危及公

共安全，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构

成要件。

假如宠物不幸遭遇“毒手”，

作为主人如何为其讨回公道？ 辽

宁同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师张猛建议： 首先，要收集疑似

中毒物品，比如骨头、肉干，尽快拍

照留证并联系警方送检； 其次，要

保留宠物急救的病历、毒物检测报

告等材料； 跟公安机关沟通时，讲

述尽可能多的细节，包括怀疑投毒

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如果有监控

能拍到疑似投毒者，还要保存好相

关视频。

宠物投毒案件也凸显出宠物

饲养与社区生活的潜在矛盾。 辽

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表

示，避免此类冲突，需要宠物主人

与社区居民共同秉持责任与包

容， 宠物主人应恪守“第一责任

人”义务： 依法办理证件、定期免

疫；在公共场所务必使用牵引绳，

必要时给宠物佩戴嘴套， 主动避

让老人与儿童； 及时清理宠物粪

便，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加强对宠

物的行为训练， 避免吠叫扰民或

扑咬惊吓他人。

受到影响的居民则应理性沟

通、依法维权：若遭遇宠物侵扰，

可先与主人友好协商，或向物业、

社区反映， 通过制定文明养宠公

约等方式化解矛盾； 切忌采取报

复等过激行为， 以免从维权者变

为违法者。

（来源：《辽宁日报》）

深夜驾车酿事故，因为不想担责而驾车逃逸，并涉嫌酒驾———这般罔顾法律与

安全的行为，最终难逃警方的“闪电追缉”。 去年 9 月 8 日晚至 9 日凌晨，浦东警方

凭借高效研判与精准布控，仅用 1 小时便将醉驾肇事逃逸的司机熊某成功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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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8 日 23 时 17

分许，S20 外环高速济阳路路段

夜色正浓，一辆小客车在变道过

程中，与另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客

车发生轻微碰擦。 事故发生后，

两名司机均第一时间将车辆移

至安全地带， 下车查看受损情

况，并就赔偿事宜展开协商。 然

而，就在协商过程中，肇事小客

车的司机熊某突然神色慌张地

返回车内，不顾对方阻拦，迅速

驾车驶离现场，留下受害司机在

原地错愕不已。“他说话有很重

的酒气，走路也有些不稳，肯定

是喝了酒！ ”受害司机当即判断

熊某疑似酒驾，为防止其继续驾

车引发更严重事故， 立即拨打

110 报警，并详细提供了肇事车

辆特征、逃逸方向及熊某的异常

状态等关键线索。

接警后，浦东交管支队迅速

响应———考虑到熊某涉嫌酒驾，

其继续驾车极可能因判断力下

降、 操作失误引发二次事故，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警方立即启动

酒驾肇事逃逸查缉预案。 一方

面，指挥平台通过电台向事发地

周边的执勤民警同步推送肇事

车辆信息， 要求加强路面巡查；

另一方面，研判民警依托道路公

共视频与车辆轨迹分析平台，对

肇事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实时

追踪。通过调取多个路口公共视

频、比对车辆特征，民警很快锁

定肇事车辆正沿 S20 外环高速

向 S2沪芦高速方向行驶。

“预判肇事车辆可能从 S2沪

芦高速康桥收费站驶出，立即设

卡拦截！ ”23时 50 分许，指挥平

台向就近警力下达布控指令。 9

月 9日凌晨 0时 15分，当肇事车

辆缓缓驶入康桥收费站时， 早已

在此等候的民警迅速上前， 示意

车辆靠边停车，成功将熊某控制，

此时距离报警仅过去 1小时。

面对民警的询问，熊某起初

还试图掩饰，辩称“只是喝了一

点点酒，不算酒驾”。但民警现场

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时，仪

器显示数值远超醉驾标准，后经

检 测 其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57mg/100ml。面对铁证，熊某对

自己醉酒后驾车及肇事逃逸的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熊某

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及交通肇事

逃逸，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醉酒驾

驶机动车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 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

若同时存在肇事逃逸情节，处罚

还将进一步加重，后续还可能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来源： 浦东公安分局）

警方提示 >>>

全体驾驶员务必牢记“喝

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的底

线，自觉抵制酒驾、醉驾等违法

行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

何心存侥幸、 以身试法的违法

者， 终将被依法查处、 难逃法

网。 请广大驾驶员切勿触碰法

律红线，共同维护安全、有序、

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让“平安

回家”成为每一次出行的终点。

酒驾扣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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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熊某是某公司员工， 从事

保安工作，采取“上一休一”的

工作方式， 工作时间为早上 7

时 30 分至次日早上 7 时 30

分。从居住地到公司所在地，熊

某骑行时间约 30 分钟。

2024 年 4 月 21 日早上 7

时 29 分，熊某到单位打卡点打

卡下班，7 时 30 分左右骑电瓶

车回家。 7 点 40 分左右，熊某

突然发现，手机落在了办公室，

遂折返回单位。

7 点 55 分左右，熊某自单

位取回手机后再次骑车回家。8

时 10 分左右，返家途中的熊某

与同向行驶的李某骑的二轮电

瓶车发生碰撞，导致熊某受伤。

经当地交警大队认定： 此次交

通事故，李某负主要责任，熊某

负次要责任。

2024 年 11 月 7 日， 熊某

向当地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

请。

某公司认为，熊某在事故

发生时并非处于正常的上下

班途中，而是因个人原因返回

公司取手机后再次离开回家，

其行为不符合关于“上下班途

中”的规定；并且，事故的发生

与熊某返回取手机的行为直

接相关，而取手机的行为并非

为了公司的利益或完成某一

工作任务。 因此，熊某受伤不

是工伤。

【处理结果】

人社局认定熊某受伤为工

伤。某公司不服，遂提起行政诉

讼。法院一审、二审均维持了人

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

【法律分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

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

工伤。

根据上述规定，“上下班途

中”的工伤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职工受伤时正处于上下班

途中； 二是伤害事故系由交通

工具事故引发； 三是职工对事

故的发生不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如何界定“上下班途

中” 的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

发〔2016〕29 号）第六条规定：

“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

地之间的合理路线， 视为上下

班途中。 ”据此，认定职工在上

下班途中应当具备三个要素：

一是目的要素， 即以上下班为

目的；二是时间要素，即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

地之间；三是空间要素，即职工

选择的上下班路线要合理。

本案中， 各方当事人对熊

某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这一事实不持异议。 问

题的关键在于， 熊某折返单位

后二次返家是否属于下班途

中。

首先， 熊某折返单位前尚

未完成下班回家这一整体行

为， 折返后二次返家仍是以下

班为目的，具备目的要素；并且

就折返单位取手机这一行为来

说， 这也属于上下班途中的合

理行为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三）项

规定，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

所需要的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

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上下

班途中”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手机作为社交以及工作联

系的常用工具， 熊某发现手机

落在单位后取回， 属于从事日

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

其次， 从事故发生的时间

看， 熊某第一次离开单位的时

间（7 点 30 分）与折返时间（7

点 40 分）、 取手机后滞留单位

的时间、 第二次离开单位的时

间（7 点 55 分）与事故发生的

时间（8 点 10 分），前后间隔都

未超过其通勤时间 30 分钟，因

此具备合理的时间要素。

另外， 熊某的事故发生在

从单位到居住地的合理路线

上，符合空间要素。 因此，熊某

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

（来源： 中国工伤保险）

中途折返单位，

二次返家途中受伤算工伤吗？


